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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规定，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将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1 年配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87 号文核准，公司以截至 2011 年 1 月 24 日总股本

846,000,000 股为基数，按 10 配 3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 股），配股价格

为 2.78 元/股，实际配售 242,803,31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4,993,224.04 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32,417,928.5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2,575,295.52 元。上述资金于

2011 年 2 月 9 日到账，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后出具天职沪 QJ[2011]522

号验资报告。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 588,391,512.72 元，2015 年上半年募投项目投入

4,604.28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847.72 万元，报告期末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046.93 元。 

（二）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40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4 年 4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

33,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71 元/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1,554,300,000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0,275,993.5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4,024,006.45 元。上

述资金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到账，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后出具

天职沪 QJ[2014]8841 号验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79,836,825.36 元，2015 年上半年

募投项目投入 714.93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49,249,337.83 元，报告期末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 1,128,329,799.97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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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07 年度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2013 年度第六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修订。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承继原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义务之补

充协议》，约定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原协议下全部权利义务转由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享有、承担及继续履行。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7 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保荐机构合并重组及业务承继的公告》。 

1、2011 年配股项目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和配股保荐机构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汇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规定新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汇支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4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

路支行的 2011 年 1 月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新建年产 6 万台非道路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

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329810182100003351）余额，转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南坪支行进行专户存储，并注销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原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329810182100003351）。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和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

实履行。 

2、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和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湖南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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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4 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存储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

岸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业账户（账号：3100030119100045764）中的募集资金余额全部转

入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0607010120010017529），并注销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业账户。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

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存储银行 
存储专户账

号 

存储余额 

其中：定期存款 其中：活期存款 合计 

2011 年配

股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南坪支行 

50001073600

050244792 
0 8046.93 8046.93 

小计  0 8046.93 8046.93 

2014 年非

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 

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岸支行 

06070101200

10017529 
723,700,000 126,696.26 723,826,696.26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 

97020158000

004763 
0 13,406.23 13,406.2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湖南路支行 

73298101826

00084121 
403,882,966.46 606,731.02 404,489,697.48 

小计  — 1,127,582,966.46 746,833.51 1,128,329,799.9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8,387,079.36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农业机械产品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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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

提下，可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上述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该额度内行使决

策权并具体操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14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使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支行闲置募集资金 3,312 万元购买的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已于报告期内收回本金及报酬。 

4、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同意公司将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1.5 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 149,249,337.83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5、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配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同意公司将 2011

年配股“新建年产 6 万台非道路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公

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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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5年 06 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7，659.9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19.2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92,142.04

注 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建年产 6万台非道路用

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 
否 49,950.90 49,950.90 4,604.28 48,554.51     97.20

注 4
 2015.02 - - 否 

50万台新一代低排放通用

小型汽油机及其终端产品 
否 14,306.63 14,306.63 0 14,888.92

注 2
 104.07 2013.08  - 否 否 

农业机械产品制造及研发

基地 
否 114,306.90  114,306.90  714.93 28,698.61 25.11 2017.04 - - 否 

配套农业机械用发动机 否 39,095.50  39,095.50  0 0 0 2017.04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7，659.93 217，659.93 5,319.21 92,142.04
注 3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合计 - 217，659.93 217，659.93 5,319.21 92,142.04 - -     - 

注 1、注 2、注 3三项数据均包含 “50万台新一代低排放通用小型汽油机及其终端产品项目”专户中利息净收入 582.29万元;注 4：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新建年产 6万台非道路

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建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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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编制单位：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5年 6 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受行业整体形势和公司产品、市场结构影响，今年上半年公司通用小型汽油机产品订单下降，产能利用率不足，从而导致“50 万台新一代低排

放通用小型汽油机及其终端产品”项目收益未达预期。 

（2）公司对农业机械装备发展战略进行优化和调整。“配套农业机械用发动机项目”与农业机械制造项目相关联，因而该募投项目的前期建设进度相

应延后。报告期内，该项目尚处于前期阶段，已签订部分合同，但合同款项尚未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1）“新建年产 6万台非道路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目”实施地点由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动工业园变更为：新建的机加工车间、装配试验涂 

装车间及配套设施在盐城经济开发区江动工业园，部分金加工生产线在盐城建湖县上冈产业园内。                                           

（2）“50万台新一代低排放通用小型汽油机及其配套终端产品项目”实施地点由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动工业园变更为：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动

工业园现有的厂房中新增装备及检测设备，并在此建设一个有色金属机加工车间（含厂房和设备）及配套设施；在盐城建湖县上冈产业园内新建一个

黑色金属机加工车间（含厂房和设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4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838.71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农业机械产品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 1.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 149,249,337.83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新建年产 6 万台非道路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目共计节余募集资金 5848.52 万元，董事会已审议同意将 2011 年配股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原因：在“新建年产 6 万台非道路用节能环保型多缸柴油机”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执行采购

制度及采取项目招投标方式，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强工程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较好的保证了工程采购成本；募集资金累计产生利息净收入

增加了募集资金专户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在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公司通用小型汽油机业务整体效益为亏损，募投项目“50 万台新一代低排放通用小型汽油机及其终端产品”项目因未单独核算，目前无法给

出该项目报告期实现效益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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